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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3 年 9 月 18 日的信（S/2003/909）。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

纳米比亚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附件）。请将

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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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 年 2 月 12 日纳米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随函附上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附文）。同时附上纳米比亚 1996 年《武器和弹药法》。 

 
 

常驻代表 

大使 

马丁·安贾巴（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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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 

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 
 
 

 根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2003年 7月 25日信中提出的进一步问题和评论提交

本第三次报告 

第 1 段： 

1.2.  决议第 1 段(b)分段的有效执行要求一国专门订立条文，将下述行为定为

犯罪：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内，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

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就如上所述行为

构成犯罪而言，有关资金不需实际用于实施恐怖罪行(见《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

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3 款)。即便在以下情况下，应被定为犯罪的那些行

为也可能实施： 

− 唯一相关的恐怖行为是在一国境外实施或打算在一国境外实施； 

− 实际未发生或未试图实施相关恐怖行为； 

− 没有将资金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 

− 资金来源合法。 

 反恐委员会希望尼泊尔简要介绍有关遵守决议这方面要求的法律规定，如果

没有这类法律规定，请尼泊尔说明它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来全面遵守决议的这方面

要求。 

答复 

 目前尚没有关于遵守决议这方面要求的法律规定。但是，纳米比亚正在对《反

恐怖主义活动法案》作最后定稿，该法案将包括上述决议在这方面的要求。 

1.3.  纳米比亚在其第二次报告（第 1 页）中说，1998 年《银行法》（1998 年第

2 号法）第 50 条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向纳米比亚银行报告任何可疑的交易。决议第

1 段(a)分段要求国家给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中介者（如参加中介活动的

律师、公证人和会计师）规定法律义务，向金融情报部门或其他有关当局报告可

疑交易。反恐委员会希望纳米比亚简要介绍全面符合决议第 1 段(a)分段各项要

__________________ 

 
*
 附件存放于秘书处，备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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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法律规定，如果不存在这类规定，请说明纳米比亚为全面遵守该分段各项要

求而打算采取的步骤。 

答复 

 1998 年《银行法》（1998 年第 2 号法）第 50 条要求各商业银行向纳米比亚

银行报告任何可疑交易。这一规定不适用于非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中介者。政府

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反洗钱法案，该法案将对上述执业者规定这类义务。 

1.4.  反恐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纳米比亚第二次报告（第 1 页），如果通过《反

恐怖主义活动法案》，要求银行报告可疑交易以便查出洗钱案的规定范围可能扩

大，从而包括为恐怖主义筹措资金问题。请向反恐委员会简要介绍《反恐怖主义

法案》这方面的有关规定，并向委员会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答复 

 有关规定在于《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第二章，具体标题是“资金筹措”和“筹

资安排”，案文如下： 

 “资金筹措 

6. ⑴ 任何人如果 

 (a) 请另一人提供金钱或其他财产；或 

 (b) 接受金钱或其他财产；或 

 (c) 提供金钱或其他财产；并且 

 (d) 打算将上述金钱或其他财产或其中的任何部分用于或应该知道或

怀疑这些金钱或其他财产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可能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 

即犯下罪行，一旦被定罪，即可受到十年以下监禁，不能以罚款取代之。 

⑵ 本条款中提到的提供金钱或其他财产或其中一部分是指给予、借贷或以

其他方式提供的金钱或其他财产或其中的一部分。” 

 “筹资安排 

7.  任何人，如果参加或介入某种安排，并因此使得金钱或其他财产提供给

了或将提供给另一人，并且他或她知道或曾经知道或怀疑或应该怀疑上述金

钱或其他财产将或可能会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即犯下罪行，一旦被定罪，

可受到二十年以下监禁，不能以罚款取代之。” 

1.5.  反恐委员会希望在下述方面得到更多的资讯：关于要求金融机构在资金作

转移时包括寄款人的资料（姓名、地址、账号）的现有规定。此外反恐委员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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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了解在下述方面有哪些法律文书：对发送资金或价值（包括非储蓄、货币服务

业务）的人员和法律实体的许可证发放和/或注册。 

答复 

 根据《洗钱活动判断》和纳米比亚银行行长根据《银行法》第 71 条第 3 款

发布的“了解客户政策”，纳米比亚境内银行应掌握与之进行业务的个人或机构

的寄款人资料。这项规定不适用于非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必须得到纳米比

亚金融机构监督局的许可或注册，才可开展业务。这类机构包括私营养恤基金、

股票交易所、投资管理者、货币借贷者、保险公司和中介者等。 

1.6.  针对决议第 1 段(c)分段，纳米比亚在其第二次报告（第 2 页）中答复说，

根据《交易条例》第 4 条，纳米比亚银行有权冻结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

（1999）号决议中所指的具体个人或机构输送资金的人的账户。决议第 1 段(c)

分段要求各国毫不拖延地冻结进行、试图进行或参与或帮助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

居民或非居民个人和实体的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应该指出的是，为此目

的，这些资金和其他金融资源不必是犯罪活动的收入，其来源可能是合法的，但

被用作纳米比亚境内外恐怖主义活动的经费。希望向反恐委员会提供全面符合该

分段要求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这类规定，请说明纳米比亚打算采取何种步骤，

以全面实现决议该分段的要求。反恐委员会还希望了解纳米比亚是否可应另一国

要求冻结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 

答复 

 纳米比亚关于执行决议第 1 段(c)分段的答复见安全理事会文件 S/2003/494

第 4 页。纳米比亚似乎不存在关于应另一国要求冻结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资

金的具体规定。但是，纳米比亚加入了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第八章第 2条(b)

款，因此可根据另一个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成员国的要求冻结被怀疑与恐怖

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但前提是存在着违反该成员国交易管制规定的情况。 

1.7.  为有效执行决议第 1 段(d)分段，要求国家制定机制，对宗教、慈善协会

和其他协会的筹集和使用资金及其他资源的情况进行登记、审计和监测，以确保

这些资金和资源完全用于所申明的目的，特别是不用于资助恐怖主义。希望纳米

比亚向反恐委员会简要介绍全面执行该分段各项要求的立法规定，如果没有这方

面立法规定，请说明纳米比亚打算采取何种措施来全面实现该分段的各项要求。 

答复 

 旨在解决该分段所涉问题的有关条款见《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具体如下： 

 “6. ⑴ 任何人，如果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a) 提供材料、后勤或组织支助或任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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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财产； 

(e) 拥有旨在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地用于……的财产， 

即犯下罪行，一旦被定罪，可受到三十年以下监禁，不能以罚款取代之。” 

1.8.  决议第 2 段(a)分段要求各国将为恐怖主义集团招募人员定为犯罪行为，

无论其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开展活动。还应指出的是，在这方面，招募者并非总

是属于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组织。存在欺骗性招募的可能。例如，声称的招募目

的与实际目的不同。纳米比亚在其第二次报告（第 3 页）中说，2002 年《国防法》

不直接禁止为恐怖主义团体招募人员。但是，报告说，2002 年《国防法》第 2 章

的内容是关于恐怖主义组织成员问题。显然纳米比亚不存在全面符合决议该分段

各项要求的立法规定。反恐委员会希望纳米比亚说明它打算采取何种措施，以全

面实现决议该分段的各项要求。 

答复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在上述分段中所述的意见没有反映出2003年 4月 25日安

全理事会 S/2003/494 号文件第 4 页所载的纳米比亚的答复。反恐委员会应将纳

米比亚的第二次报告重读一遍。该报告没有说“2002 年《国防法》第 2 章的内容

是关于恐怖主义组织成员问题”，而是说 2002 年《国防法》不直接禁止为恐怖主

义团体招募人员。但是，如果议会通过拟议的《反恐怖主义活动法案》，该法案

第 2 章的内容是关于“恐怖主义组织成员问题”。 

1.9.  反恐委员会注意到，纳米比亚第二次报告（第 3 页）说，1996 年《武器和

弹药法》禁止无照购买和销售武器。希望向反恐委员会简要提供该法律文书中的

相关规定。 

答复 

 相关规定见第 1、3、4和 6 章。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提到其他规定，故附上

1996 年《武器和弹药法》。 

1.10. 纳米比亚在第二次报告（第 3 页）针对决议第 2 段(c)、(d)和(e)分段作

答复时指出，《反恐怖主义活动法案》中的“禁止提供援助和支助”述及的是关

于上述分段的规定。请向反恐委员会提供一份关于颁布该法案进展情况的报告，

并简要介绍该法案的有关规定。 

答复 

 该法案目前正在起草中。其中相关的规定如下： 

 “6. ⑴ 任何人，如果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a) 提供材料、后勤或组织支助或任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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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隐瞒或欺瞒上文(a)项所指的资源性质、地点、来源或所有权，

或上文(a)项所指的支助或资源的性质，或 

(c) 安排、办理会议、在会上发言，或对安排、办理会议或在会上

发言予以协助； 

(d) 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财产； 

(e) 拥有旨在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使用的财产， 

(f) 知道或应该知道这种协助、支助或资源被筹划或意图用于—— 

㈠ 从事本法所定义的犯罪活动；或 

㈡ 隐瞒进行或试图进行犯罪活动，或帮助从事或企图从事本法所

定义的犯罪活动的人潜逃；或 

(g) 参加或试图参加恐怖组织的活动， 

即犯下罪行，一旦被定罪，可受到三十年以下监禁，不能以罚款取代之。 

 ⑵ 第⑴款所述的支助包括但不仅限于： 

(a) 向恐怖主义组织成员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或向其提供伪造或经

篡改的旅行证件； 

(b) 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指示下，或与之联合，主动表示愿意提供、

或提供某种技能或专长，以帮助恐怖主义组织；或 

(c) 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指示下，或与之联合，进入或逗留在一个国

家，以帮助恐怖主义组织。” 

1.11. 决议第 2 段(g)分段的内容包括边界管制。在这方面，纳米比亚的补充报

告（第 5 页）提到，已采取措施，使边境站和移民事务电脑化。反恐委员会希望

进一步了解纳米比亚这方面工作的性质和程度。 

答复 

 所有边境站除三个以外都已在入关和货物交割方面全部实现电脑化。 

1.12. 在处理以下类型的犯罪活动方面纳米比亚法院有何管辖权： 

− 纳米比亚公民或常驻纳米比亚者在纳米比亚境外的作为（无论该人当前

是否在纳米比亚境内）； 

− 目前在纳米比亚境内的外国人在纳米比亚境外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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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作为通常的原则，纳米比亚法院无权审判在纳米比亚境外犯下的罪行，除非

属于下述情况： 

纳米比亚法院对纳米比亚公民或居住在纳米比亚的人在以下罪行范围内行使管

辖权： 

 (a) 叛国罪（前提是罪犯应忠于纳米比亚）； 

 (b) 偷窃（因为这是持续性罪行）； 

 (c) 犯罪行为发生在纳米比亚船只上，而无论是否在其领水上（《商船法》

1951 年第 57 号）； 

 (d) 犯罪行为发生处于世界任何地方的纳米比亚飞机上（《航空法》第 18 条，

1962 年第 74 号）； 

 (e) 在纳米比亚境内着陆的任何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并且罪犯在飞机上

或在纳米比亚（《民航法》1972 年第 10 号）； 

 (f) 可在纳米比亚境内起诉和惩处在外国犯下了任何可引渡罪行的纳米比

亚公民，但前提是，提出了引渡该人的要求，但由于他或她系纳米比亚公民而不

能引渡，并且纳米比亚检察长授权对该人提出起诉； 

 (g) 纳米比亚法院有权索取罚款、执行他国对任何在纳米比亚拥有财产的人

（无论其是否在纳米比亚境内）发出的赔偿命令、没收命令和限制命令（《国际

公司刑事事项法》第 15、20 和 24 条，2000 年第 9 号）； 

 (h) 纳米比亚法院有权对任何在纳米比亚境内的外国人执行引渡程序。 

1.13. 针对决议第 3 段(b)和(c)，纳米比亚在其第 2 次报告（第 4 和第 5 页）中

说，纳米比亚立法规定，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缔结引渡协定或通过指定它准备向其

作引渡的具体国家来提供引渡。反恐委员会从第二次报告中注意到，纳米比亚迄

今尚未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双边或多边引渡协定，也没有指定可能向其作引渡的

任何国家。但是，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已被指定向其引渡和与其进行法律互助的

国家的名单。反恐委员会希望就这一显然的矛盾得到澄清。反恐委员会还希望了

解纳米比亚如何处理引渡和法律互助的要求。 

答复 

 不存在矛盾。请反恐委员会成员将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4 月 25 日 S/2003/494

号文件第 6页上的这一段再读一遍。纳米比亚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签订引渡或法

律互助协定，该已经指定了名单中提到的国家。引渡或法律互助关系可通过两种

方法中的一种建立，或是协定，或是指定，但对同一国而言不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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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渡要求由要求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或由国际刑警组织代表要求国向司法

部书面提出。接受和处理所有进出引渡要求的中心权威在司法部。一旦收到一个

指定国的引渡要求，如果司法部长确信可以向要求国交出逃犯，即发出准许行动

令。接受准许行动令的是治安法官。一旦治安法官接到引渡文件，并妥善验证了

逮捕令，即加以认可，逮捕令随即得到执行。一旦抓获逃犯，必须在逮捕后 48

小时内将他或她交治安法官。此后治安法官必须进行一次引渡审讯。《引渡法》

要求存在两国共认罪行（在要求国和纳米比亚均会得到 12 个月或 12 个月以上的

监禁的罪行）。犯罪的初步证据也是一项先决条件。如果经审讯，治安法官深信

应交出逃犯,该法官即应发布命令，监禁逃犯，等待司法部裁决。逃犯可在治安

法官发出监禁令的 14 天内向高级法院上诉。如果司法部长确信交还该逃犯不受

何法律的禁止，他或她可发出书面命令，将逃犯交还要求国。 

 只向指定国或与纳米比亚签有法律互助协定的国家提供法律互助。纳米比亚

能够提供的法律援助性质是执行要求书、追回罚款、执行赔偿令、没收令和限制

令。法律互助要求应向司法部常务秘书或拥有管辖权的有关法院提出。收到执行

要求书、追回罚款、执行赔偿令和没收令的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应在有关法院登

记，然后可加以执行。就要求书而言，应立即向要求国送交证据记录。执行赔偿

令、罚款令和没收令所得到的资金将交付给要求国。 

1.14. 纳米比亚在其第一次报告（第 3 页）中说，它已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

提供资助的公约》。并在第二次报告（第 6 页）中说，已签署了《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反恐委员会希望得到一份报告，说明纳米比亚在国内法中落实它所签

署的两项公约的情况。此外，反恐委员会还希望得到一份纳米比亚加入它尚未加

入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十项公约和议定书的进展情况。 

答复 

 纳米比亚确实已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公约》，但尚未批准该公

约。因此，纳米比亚尚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纳

米比亚加入该公约后尚未制定准备实施该公约的具体法律。目前有关部委和机构

正在审议相关的十一项公约和议定书。 

1.15. 决议第 3 段(g)分段要求各国确保不承认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

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子的请求。反恐委员会希望了解纳米比亚如何处理那些

声称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被指控的恐怖主义分子。 

答复 

 根据《引渡法》（1996 年第 11 号）第 5 条第⑴款(a)项，对所犯罪行属政治

性质者不予引渡或为引渡目的而拘留。迄今纳米比亚各法院尚未处理因声称政治

罪而免予引渡的案件。纳米比亚法院今后将如何处理因声称政治罪而免予引渡的

案件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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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反恐委员会了解到，纳米比亚可能在提交给监测国际标准的其他组织的报

告或调查答卷中已述及上文各段中的部分或所有问题。反恐委员会谨希望获得所

有这类报告或调查问卷的副本，以此作为纳米比亚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也作为落

实与实施决议有关的国际最佳做法、守则和标准的所有努力的详细说明。 

答复 

 纳米比亚没有向其他组织提交与本问题有关的报告或调查答卷。 

 

 


